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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中校教字〔2024〕20 号

关于印发《云南中医药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管
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（单位）：

经2024年 4月 10日校长办公会研究同意，现将新修订的《云

南中医药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

云南中医药大学

2024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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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云南中医药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
管理办法》

第一条 为服务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监控，进一步加强学校教学工

作的信息反馈，及时了解师生教与学情况，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管理

中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、自我服务的主体作用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，畅通学生参与教学质量管理的渠

道，为学生参与教学管理提供机构和制度保障，搭建教学互动、

互助的平台，推动教学新理念落地，推动教学方式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

法改革的不断深入。

第三条 设置教学督导委员会教学信息中心（以下简称“教学信

息中心”），负责协助开展教学质量监控相关工作；管理和协调

全校教学信息站，组织完成对教学信息员的培训工作。

教学信息中心在各学院下设若干教学信息站，负责各学院教学信

息站的日常管理及学院（部）学生教学信息员的管理工作，各站设

站长1名，择优从学生教学信息员中推荐产生；各行政班级每班选

聘学生教学信息员1名。

第四条 聘任学生教学信息员须为学校全日制在校生，在校时间

不满一学年的学生除外，且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品学兼优，责任心强，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，有教学管

理意识和积极为师生服务的热情，热心参与学校教学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具有较强的观察和感知力，善于捕捉信息和发现问题，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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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地反映情况，敢于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三）具有较强的信息分析、综合和处理能力以及较好的组

织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。

第五条 每学年秋季学期启动选聘工作，一学年一聘，选聘程序

如下：

1.各院级教学督导组负责推荐学生教学信息员并将建议名单上

报至教学信息中心；

2.经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审定后颁发聘书。

第六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拥有以下权利：

（一）参加学生教学信息工作的培训及相关活动；

（二）旁听全校所有专业的课程，向授课教师、同学提出实际可

行的课堂建议，向教学管理部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；

（三）参加“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”评选并获表彰。

第七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应本着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，

完成下列工作职责：

（一）收集、汇总、反馈学生对任课教师教学态度、教学水平的

意见和建议，对教学过程中教学设计、课堂教学、实践教学等各环节

的意见和建议；

（二）收集、汇总、反馈学生对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和建议，对

教学管理部门的（包括教学管理制度、教学活动的组织）和学生及家

长对学校办学的意见和建议；

（三）广泛听取和归纳同学们的意见，提出有助于提高学校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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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、改善教学条件、促进教学管理、调动同学学习积极性的合理化

建议；

（四）关注、了解学校、院（部）教学质量管理与教学改革工作

的信息与动态，积极参加教学信息工作相关活动；

（五）协助组织班级网上评教工作，提高评教信效度；

（六）对于学生反映急需解决的教学质量相关问题，信息员可随

时将收集到的信息以文字或电话方式反馈到教学信息中心。

对任期内不能较好履行职责，予以批评教育，仍不改正者予以解

聘。

第八条 每学年开展一次“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”评选活动，对

工作积极、业绩突出的学生予以表彰。

各院级教学督导组负责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的评选，并将优秀建

议名单上报至教学信息中心，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负责审定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云南中医药大学教学信

息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云中校教字[2019]48号）同时废止。

云南中医药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年4月12日印发


